
资质申请诚信承诺书

本机构郑重承诺：本次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真实有效；申请

材料中填报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均为本机构全日制专职工作

人员，无行政机关和其他企、事业单位在本机构兼职或者未供职

的“挂靠”人员；近 1 年内未因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

管理相关规定被责令限期整改或者受到行政处罚（此项承诺仅适

用于申请评价范围调整和资质等级晋级的机构）。

本机构已知晓上述承诺相应的法律责任：在资质审查阶段被

发现有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情况等行为的，环境保护部将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八条和《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不予批准资质，申请机

构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；在取得资质后被发现有提供虚假材

料或者隐瞒情况等行为的，环境保护部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、第七十九条和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资质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撤销资质，申请机构三年内

不得再次申请资质。

本人郑重承诺：本人为申请机构全日制专职工作人员，非行

政机关和其他企、事业单位在申请机构兼职或者未供职的“挂靠”

人员，并已知晓上述承诺相应的法律责任：被发现隐瞒真实情况

的，将依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的

规定，三年内不得作为资质申请时配备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、
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的编制主持人或者主要编制人员。




